
FCR(2001 -02 )8

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

2001 年年年年 5 月月月月 25 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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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各 委 員 批 准 發 放 予 派 駐 荷 蘭 海 牙 國 際 私 法 會 議

常 設 辦 事 處 的 一 名 政 府 律 師 的 特 別 外 調 津 貼 額 和

租金津貼額。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現 時 計 算 特 別 外 調 津 貼 額 和 租 金 津 貼 額 的 機 制 並 不 適 用 於 派 駐

荷 蘭 的 人 員 。 因 此 ， 我 們 需 要 為 派 駐 荷 蘭 海 牙 國 際 私 法 會 議 ( 下 稱

「海牙會議」 )常設辦事處的一名政府律師 (總薪級第 27 至第 44 點 )，
釐定特別外調津貼額和租金津貼額。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2 . 律政司司長建議－

( a )  把 特 別 外 調 津 貼 額 定 於 與 香 港 駐 布 魯 塞 爾 經 濟 貿 易 辦 事 處

(下稱「布魯塞爾辦事 處」 )人員所得 津貼額 相同的水平； 以

及

( b )  以 2000 年 9 月全球生活費用調查所得，在荷蘭阿姆斯特丹

中 上 住 宅 區 租 住 一 間 兩 房 連 家 具 和 裝 修 的 中 等 寓 所 的 每 月

租金為基準，釐定租金津貼額。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支持這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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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理由理由理由

政府律師派駐政府律師派駐政府律師派駐政府律師派駐 海牙 會議常設辦事處海牙 會議常設辦事處海牙 會議常設辦事處海牙 會議常設辦事處

3 . 海 牙 會 議 是 政 府 間 的 國 際 組 織 ， 只 限 國 家 加 入 為 成 員 。 海 牙 會

議 的 宗 旨 ， 是 就 國 際 私 法 的 不 同 範 疇 進 行 磋 商 和 草 擬 多 邊 條 約 和 公

約，以期逐步統一國際私法的規則。海牙會議的秘書處稱為「常 設 辦

事處」，負責為海牙會議籌組全體會議和特設委員會會議，並就海牙

會議選取的課題進行所需的基本研究工作。此外，常設辦事處亦需與

各有關當局和人員保持並建立聯繫，當中包括國際組織、國家機關、

海牙會議成員國的專家和代表團，以及海牙公約締約國指定處理司法

和行政合作事宜的中央機關。

4 . 19 99 年 5 月，海牙會議秘書長官式訪問中國，期間曾到港與律

政司司長會面，討論香港參與海牙會議工作的情況。雙方都希望香港

能夠更積極參與海牙會議的工作，並談及由律政司暫時借調一名政府

律師，派駐常設辦事處協助工作的安排。

5 . 我 們 認 為 ， 借 調 政 府 律 師 參 與 海 牙 會 議 的 工 作 ， 有 助 提 升 香 港

在這個重要國際多邊法律組織的地位和形象，同時亦可表明香港對海

牙會議工作有更大的承擔。此外，派駐常設辦事處的政府律師可汲取

多方面的經驗，擴闊工作領域，這些經驗對律政司處理有關詮釋和實

施海牙公約的事宜甚有幫助。基於上述理由，常設辦事處和律政司已

原則上達成協議，由 2001 年 8 月起借調一名政府律師到常設辦事處

工作，為期六個月。不過，借調期可能會延長至九個月。

附件1
6 . 派 駐 常 設 辦 事 處 的 政 府 律 師 會 以 完 全 符 合 專 業 資 格 的 律 師 身

分，為常設辦事處進行法律研究和籌備會議，其 職責表載於附件 1。

該名政府律師的該名政府律師的該名政府律師的該名政府律師的 津 貼津 貼津 貼津 貼

7 . 根 據現 行安排 ，香港特 別行政 區 (下稱 「香港特區 」 )政 府 的駐外

人員均可領取特別外調津貼和租金津貼。特別外調津貼是用以支付駐

外人員在所派駐的城巿生活所需的額外開支，以及因履行代表香港的

職務而需承付的額外個人開支。租金津貼則用以資助駐外人員在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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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住居所。由於香港特區政府沒有在荷蘭設立海外辦事處，因此沒有

既定的特別外調津貼額和租金津貼額可供應用。在此情況下，我們須

為派駐海牙會議常設辦事處的政府律師釐定特別外調津貼額和租金津

貼額。

特別外調津貼額特別外調津貼額特別外調津貼額特別外調津貼額

附件2

附件3

8 . 我 們 建 議 ， 以 生 活 水 平 與 海 牙 相 若 的 城 市 為 參 考 指 標 ， 根 據 設

於當地 的香港 經濟 貿易 辦事處 (下稱「經貿辦 事處 」 )的 人 員所得津貼

額 ， 釐 定 派 駐 海 牙 的 政 府 律 師 的 特 別 外 調 津 貼 額 。 由 於 沒 有 關 於 海

牙 生 活 水 平 的 調 查 數 據 ， 我 們 遂 向 荷 蘭 駐 港 總 領 事 館 查 詢 。 領 事 館

方 面 回 覆 ， 海 牙 的 生 活 水 平 與 阿 姆 斯 特 丹 相 若 。 我 們 參 考 全 球 生 活

費 用 調 查 1報 告 ， 得 知 阿 姆 斯 特 丹 的 生 活 水 平 與 布 魯 塞 爾 相 近 。 現 根

據 2000 年 9 月的最新一期調查報告，比較兩地的生活水平，詳情載

於附件 2。由於海牙與布魯塞爾的生活水平相若，我們建議把發放 予

該 名 政 府 律 師 的 特 別 外 調 津 貼 額 ， 定 於 與 布 魯 塞 爾 辦 事 處 人 員 所 得

津 貼 額 相 同 的 水 平 。 此 外 ， 在 該 名 政 府 律 師 借 調 海 牙 期 間 ， 若 布 魯

塞 爾 辦 事 處 調 整 津 貼 額 ， 則 其 津 貼 額 亦 會 隨 而 調 整 。 現 建 議 發 放 予

該名政府律師 (單身公務員 )的特別外調津貼額為 1 ,857 荷蘭盾，相等

於大約 5,896 港元。津貼額的計算方法載於附件 3。

租金津貼額租金津貼額租金津貼額租金津貼額

9 . 租 金 津 貼 的 計 算 方 法 有 別 於 特 別 外 調 津 貼 。 該 名 政 府 律 師 所 得

的特別外調津貼額可按附件 3 所示的既定公式釐定，但派駐經貿辦事

處的人員所得的租金津貼額，則是參照其他國家駐當地的外交使團人

員獲發的租金津貼額釐定。由於布魯塞爾辦事處沒有一個職位的職級

是等同這個政府律師職位的職級，因此我們無法根據派駐上述辦事處

的人員獲發的津貼額，釐定該名政府律師的租金津貼額。不過，由於

阿姆斯特丹和海牙兩地的生活水平相若，我們遂參考阿姆斯特丹的住

宅單位租金資料，用以釐定一個合理的津貼額，為該名政府律師提供

                                    
1 全球生活費用調查是一項備受重視和廣為採納的調查。許多機構和組織均參考這項

調查的結果，制定駐外人員的薪酬福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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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租金津貼。根據有關資料，我們建議，以 2000 年 9 月 全 球生活費用

調 查 報 告 (有 關 摘 錄 載 於 附 件 4)所 述 ， 在 當 地 中 上 住 宅 區 租 住 一 間 平

均樓面面積 70 至 125 平方米、兩房兩廳連家具和裝修的中等寓所的

每 月 租 金 為 基 準 ， 釐 定 租 金 津 貼 額 。 現 建 議 的 每 月 租 金 津 貼 額 為

3 , 200 荷蘭盾，相等於大約 10 , 162 港 元。這個數額是該名政府律師可

獲 發 還 的 住 宿 開 支 的 最 高 款 額 。 根 據 《 公 務 員 事 務 規 例 》 的 有 關 條

文 規 定 ， 該 名 政 府 律 師 在 借 調 期 間 ， 須 繳 付 其 每 月 薪 金 的 7. 5 %予 政

府作為租金。

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

10 . 委員如批准有關建議，以借調期由 20 01 年 8 月 至 2 002 年 1 月

共六個月計算， 2001- 02 年度的特 別 外調津貼 和租金津貼 開支估計 會

增加 96 ,000 港元；借調期如延長至九個月，即至 2 002 年 4 月 ， 這兩

項津貼在 2001-02 年度的開支會增加 1 2 8 , 000 港 元，而在 2 0 02-0 3 年

度則會增加 16 ,000 港元。我們已在 2 001- 0 2 年 度預算內預留足夠款

項，支付實施建議所需的開支。

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

11 . 自 1987 年起，中國便成為海牙會議的成員。 1 998 年 1 1 月 ， 律

政司開始參與海牙會議的活動，以中國代表團成員身分出席有關《民

商事管轄和外國判決公約》的會談。 此 外，律政司也曾參與海牙會議

有 關《 誘 兒 童海 牙公 約》 (適用於香 港特區 )的 特設委 員會會議 ， 並

出席常設辦事處就適用於附屬擔保證 的法律而召開的專家會議。至

今，共有七條海牙公約適用於香港特區 。

12 . 我 們 在 提 出 借 調 建 議 的 初 期 ， 已 經 把 律 政 司 可 能 借 調 律 師 到 常

設辦事處工作一事，通過出席海牙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團長通報中央人

民政府。

13 . 財務委員會在 199 1 年 1 月 18 日批准採用現行機制，以釐定發

放 予 派 駐 海 外 辦 事 處 人 員 的 特 別 外 調 津 貼 額 和 租 金 津 貼 額 [ 見
FCR(9 0-91 )14 5 號 文 件 ]。 政 府 現 正 檢 討 這 兩 項 津 貼 ， 待 新 的 津 貼 制

度確定後，便會呈請財務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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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14 . 我們在 2001 年 5 月 15 日就這項建議諮詢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

務委員會。議員認為建議合理， 甚表支持。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律政司

20 01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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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海牙國 際私法會 議常設辦事處駐海牙國 際私法會 議常設辦事處駐海牙國 際私法會 議常設辦事處駐海牙國 際私法會 議常設辦事處

政府律師 的主要職 責政府律師 的主要職 責政府律師 的主要職 責政府律師 的主要職 責

該名政府律師須就 下述職務向海牙會議秘書長負責－

1 . 研 究 國 際 私 法 或 比 較 法 中 與 現 行 海 牙 公 約 的 運 作 或 海 牙 會 議 日

後的工作有關的特 殊法律論點；

2 . 籌 備 和 參 與 常 設 辦 事 處 所 舉 辦 的 各 類 型 會 議 ， 包 括 工 作 小 組 、

培訓研討會、特設 委員會會議和外交會議等； 以 及

3 . 擬 備譯 稿 (中譯 英 本 )或研究 文獻 ，例 如按 照海 牙會 議議 程就 不 同

法律制度的比較研 究等課題擬備初步工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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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塞爾 與阿姆斯 特丹布魯塞爾 與阿姆斯 特丹布魯塞爾 與阿姆斯 特丹布魯塞爾 與阿姆斯 特丹

兩地生活 水平的比 較兩地生活 水平的比 較兩地生活 水平的比 較兩地生活 水平的比 較

(摘 錄自摘 錄自摘 錄自摘 錄自 2000 年年年年 9 月全球生活費用調 查報告月全球生活費用調 查報告月全球生活費用調 查報告月全球生活費用調 查報告 )

布魯塞爾布魯塞爾布魯塞爾布魯塞爾 阿姆斯特 丹阿姆斯特 丹阿姆斯特 丹阿姆斯特 丹

每年通脹率 2 . 90 % 2 . 50 %

一般指數 (平均值 ) 6 3 6 5

註－

一般 指數 (平 均值 )是 根據 上述 兩個 選定 城市 十項 主要 產品 和服 務的 價

格水平，計算其算 術平均值而得出。若香港的一般指數設定為 1 0 0，
則布魯塞爾和阿姆 斯特丹的一般指數 (平 均值 )分 別為 6 3 和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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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發放 予派駐海 牙會議的政府律師建議發放 予派駐海 牙會議的政府律師建議發放 予派駐海 牙會議的政府律師建議發放 予派駐海 牙會議的政府律師

的特別外 調津貼額的特別外 調津貼額的特別外 調津貼額的特別外 調津貼額

職級職級職級職級 每月特別 外調津貼 額每月特別 外調津貼 額每月特別 外調津貼 額每月特別 外調津貼 額

（荷蘭盾 ）（荷蘭盾 ）（荷蘭盾 ）（荷蘭盾 ）

政府律師政府律師政府律師政府律師 1 , 85 7
(相等於大約 5 , 89 6 港元 )

註－

( 1 ) 每月特別外調津貼 額是根據下述公式計算－

特別外調津貼額＝ 指標津貼額×職級 差距×家庭狀況差距

財務委員會在 19 9 1 年通過特別外調津貼額的基本計算方法

[見 FC R (9 0 -9 1 )1 45 號文件 ]。 這個方法是把一名單身首長級

丙 級 政 務 官 所 獲 發 的 津 貼 額 列 為 「 指 標 津 貼 額 」 (各 經 貿 辦

事 處 均 駐 有 這 個 職 級 的 人 員 )， 再 根 據 這 個 津 貼 額 釐 定 屬 其

他 職 級 和 家 庭 狀 況 不 同 的 人 員 的 津 貼 額 ， 惟 獲 發 款 額 不 得

低於「指標津貼額 」的 60 %， 以保障初級人員。

( 2 ) 海牙的建議指標津 貼額＝ * 3 ,0 95 荷蘭盾 (相 等於 *9 , 8 27 港 元 )

(以布魯塞爾的指 標津貼額，即 56 ,2 6 5 比

利 時 法 郎 計 算 ， 因 為 當 地 的 生 活 水 平 指

數與阿姆斯特丹和 海牙相若 )

*  據庫務署的資料 ：在 20 01 年 5 月 2 日 (即 2 001 年 5 月 的 第一

個 工 作 天 ) ， 港 元 兌 比 利 時 法 郎 的 匯 率 為 1 7 .4 65 港 元 兌

1 0 0 比 利 時 法 郎 ， 港 元 兌 荷 蘭 盾 的 匯 率 為 3 1 7 . 5 5 港 元 兌

1 0 0 荷蘭盾。

( 3 ) 職級差距－ 0 . 6

(政府律師的職級 差距是以經貿辦事處相類職級的職級差距為準 )

( 4 ) 家庭狀況差距－

單身人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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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阿姆 斯特丹中 上住宅區的每月租 金荷蘭阿姆 斯特丹中 上住宅區的每月租 金荷蘭阿姆 斯特丹中 上住宅區的每月租 金荷蘭阿姆 斯特丹中 上住宅區的每月租 金

( 2000 年年年年 9 月全 球 生活費用調查所得 數據月全 球 生活費用調查所得 數據月全 球 生活費用調查所得 數據月全 球 生活費用調查所得 數據 )

連家具和 裝修的寓 所連家具和 裝修的寓 所連家具和 裝修的寓 所連家具和 裝修的寓 所

一般 中等 高級

荷蘭盾 港元 荷蘭盾 港元 荷蘭盾 港元

3 房廳設計(1 個睡房

和 1 個客廳／飯廳)

1,600.00 5,080.80 2,000.00 6,351.00 2,900.00 9,208.95

4 房廳設計(2 個睡房

和 1 個客廳／飯廳)

2,500.00 7,938.75 3,200.00 10,161.60 4,500.00 14,289.75

不連家具 和裝修的 寓所不連家具 和裝修的 寓所不連家具 和裝修的 寓所不連家具 和裝修的 寓所

一般 中等 高級

荷蘭盾 港元 荷蘭盾 港元 荷蘭盾 港元

4 房廳設計(2 個睡房

和 1 個客廳／飯廳)

2,250.00 7,144.88 3,200.00 10,161.60 4,250.00 13,495.88

5 至 6 房廳設計(3 個

睡房和 1 個客廳／

飯廳)

3,500.00 11,114.25 4,200.00 13,337.10 5,500.00 17,465.25

7 至 9 房廳設計(4 個

睡房和 1 個客廳／

飯廳)

7,500.00 23,816.25 9,000.00 28,579.50 10,000.00 31,755.00

港元兌荷蘭盾的數 值是按 20 01 年 5 月 2 日 (即 2 001 年 5 月 的 第一個

工作天 )港元兌荷 蘭盾的匯率計算，即 3 1 7 . 5 5 港 元兌 100 荷 蘭 盾 。


